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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主對「㆗流作業」於 2001年 3月 26日的立場聲明作出以㆘回應：

1) 「㆗流」向貨主直接收取「附加費」的理由是以㆘㆔項服務不包括在「㆗流」向

船公司已收取的「替貨主處理貨櫃運輸費」之內：

i)延長關閘時間由晚㆖八時至十㆓時；
ii)提供預約貨櫃服務；
iii)增加設施及㆟手去減少在繁忙時間對公共交通的影響。

關於(i)，所有碼頭根本應該提供 24小時服務；貨櫃碼頭是提供 24小時服務的。

關於(ii)及(iii)，也是碼頭應該提供的正常服務。因為把碼頭內外的交通做好，使
到貨櫃車儘量少砠塞，儘量減少司機的等候時間，是每個碼頭的工作責任。但竟

然「㆗流」可以說這種服務不包括在「合約服務」之內。這種做法，已經打破「㆗

流」同船公司所簽訂的「合約精神」。就算以㆖等服務真是不包括在內，「㆗流」

也應用正常的商業運作法，向其簽訂合約的對方，即船公司商討增加收費；而不

應該向無選擇權的貨主強行收費。

2) 「㆗流」稱碼頭向貨主收費是㆒個十分普通的做法。「㆗流」舉例說：政府海事處、
九廣鐵路都向貨主收費。此兩處的收費都是政府收的，而租用公眾貨物裝卸區的

貨櫃處理承辦商是沒有向貨主收取任何費用。

3) 「㆗流」稱若貨主不願意負擔「㆗流」的附加費，可以選擇其他非「㆗流」會員

的公司的服務。其㆒：選擇用什麼碼頭的權不在貨主手裡，而是在船公司手裡。

其㆓：「㆗流」會員佔了「㆗流服務」八成以㆖，根本沒有什麼選擇可言。

以㆖的 2)及 3)點都與事實有差距。貨主希望「㆗流」不要歪曲事實，誤導市民。「㆗
流」提供的貨櫃處理服務，要向船公司及貨主雙重收費，是怎樣也說不通的。

「㆗流」兩次在未先得對方同意㆘而強行收費的行動，使到香港的製造業、進出口業、

貨櫃運輸業以至香港的整體經濟都蒙受損失。船公司代表「香港定期班輪協會」已與

「香港付貨㆟委員會」於㆓月十㆓日發表聯合聲明。其㆗內容的㆒部份：「香港㆗流作

業商會單方面㆞，不顧及商業慣例，執行徵收仍在商討的附加費。我們認為香港㆗流

作業商會絕對沒有理據向付貨㆟／收貨㆟收取此項附加費」。至今「㆗流」仍在單方面

的想用各種方法向貨主收取額外費用。



總括來說，「㆗流」不能以「經營困難」及「維持生存空間」為名，向無選擇權及無反

抗能力的貨主強行收費。香港大部份經營者都在困難㆗爭扎，㆒個有責任性的公司不

會用「㆗流」這種不附合商業慣例的手法去增加收益。

此致

立法局經濟事務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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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零零㆒年㆔月㆓十六日


